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審易字第605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蘇家億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754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管轄錯誤，移送於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理  由

一、起訴意旨略以：被告蘇家億前於告訴人呂理賢所經營之飛行

鯨魚有限公司板橋直營店（址設新北市○○區○○路0段000

號，下稱飛行鯨魚公司）擔任業務，負責媒介房屋租賃，為

從事業務之人。廖唯琳於民國110年7月前委託飛行鯨魚公司

仲介其所有、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號之房屋租

賃，並由蘇家億負責，其明知應將仲介服務費上繳飛行鯨魚

公司，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業務侵占之犯意，分

別為以下犯行：(一)於110年7月28日，在上址租屋處，以

「謝玗均以每月租金新臺幣（下同）4萬5,000元向廖唯琳承

租房屋」之名義，向廖唯琳及謝玗均收受仲介服務費共6萬

1,500元，並將款項侵占入己，使飛行鯨魚公司受有該筆款

項之損害。(二)於111年4月10日，在上址租屋處，以「林巧

薇以每月租金4萬3,000元向廖唯琳承租房屋」之名義，向廖

唯琳及林巧薇收受仲介服務費共6萬4,500元，並將款項侵占

入己，使飛行鯨魚公司受有該筆款項之損害。因認被告涉犯

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嫌云云。

二、按案件由犯罪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管轄；

無管轄權之案件應諭知管轄錯誤之判決，並同時諭知移送於

管轄法院；管轄錯誤之判決，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

訟法第5 條第1 項、第304 條、第307 條分別定有明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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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係以起訴時為標準，有最高

法院48年度台上字第837號判決意旨足資參照。

三、經查，依起訴意旨，被告犯罪地在新北市新店區，而檢察官

於112年3月21日向本院起訴時，被告之住所在新北市○○區

○○路000巷0弄0號3樓(被告之住所迄今仍在該處，有戶役

政資訊網站查詢-個人基本資料可稽)，再其於警、偵訊時，

從未陳明在本轄之居所。又依卷附台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

錄表，檢察官上開向本院起訴時，被告並無在監在押。綜

上，被告之住、居所及所在地均不在本轄，檢察官逕向無管

轄權之本院起訴被告上開犯行，揆諸上開規定，自有未合，

爰依上開規定，不經言詞辯論程序，逕為管轄錯誤及移轉管

轄之判決。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4 條、第307 條，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1　　日

                刑事審查庭審判長法  官  馮浩庭

　　　　　　　　　　　          法  官  林慈雁

　　　　　　　　　　　          法  官  曾雨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思妤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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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審易字第605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蘇家億




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75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管轄錯誤，移送於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理  由
一、起訴意旨略以：被告蘇家億前於告訴人呂理賢所經營之飛行鯨魚有限公司板橋直營店（址設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下稱飛行鯨魚公司）擔任業務，負責媒介房屋租賃，為從事業務之人。廖唯琳於民國110年7月前委託飛行鯨魚公司仲介其所有、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號之房屋租賃，並由蘇家億負責，其明知應將仲介服務費上繳飛行鯨魚公司，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業務侵占之犯意，分別為以下犯行：(一)於110年7月28日，在上址租屋處，以「謝玗均以每月租金新臺幣（下同）4萬5,000元向廖唯琳承租房屋」之名義，向廖唯琳及謝玗均收受仲介服務費共6萬1,500元，並將款項侵占入己，使飛行鯨魚公司受有該筆款項之損害。(二)於111年4月10日，在上址租屋處，以「林巧薇以每月租金4萬3,000元向廖唯琳承租房屋」之名義，向廖唯琳及林巧薇收受仲介服務費共6萬4,500元，並將款項侵占入己，使飛行鯨魚公司受有該筆款項之損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嫌云云。
二、按案件由犯罪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管轄；無管轄權之案件應諭知管轄錯誤之判決，並同時諭知移送於管轄法院；管轄錯誤之判決，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5 條第1 項、第304 條、第307 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係以起訴時為標準，有最高法院48年度台上字第837號判決意旨足資參照。
三、經查，依起訴意旨，被告犯罪地在新北市新店區，而檢察官於112年3月21日向本院起訴時，被告之住所在新北市○○區○○路000巷0弄0號3樓(被告之住所迄今仍在該處，有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個人基本資料可稽)，再其於警、偵訊時，從未陳明在本轄之居所。又依卷附台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檢察官上開向本院起訴時，被告並無在監在押。綜上，被告之住、居所及所在地均不在本轄，檢察官逕向無管轄權之本院起訴被告上開犯行，揆諸上開規定，自有未合，爰依上開規定，不經言詞辯論程序，逕為管轄錯誤及移轉管轄之判決。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4 條、第307 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1　　日
                刑事審查庭審判長法  官  馮浩庭
　　　　　　　　　　　          法  官  林慈雁
　　　　　　　　　　　          法  官  曾雨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思妤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2　　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審易字第605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蘇家億


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754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管轄錯誤，移送於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理  由
一、起訴意旨略以：被告蘇家億前於告訴人呂理賢所經營之飛行
    鯨魚有限公司板橋直營店（址設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
    下稱飛行鯨魚公司）擔任業務，負責媒介房屋租賃，為從事
    業務之人。廖唯琳於民國110年7月前委託飛行鯨魚公司仲介
    其所有、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號之房屋租賃，並由蘇
    家億負責，其明知應將仲介服務費上繳飛行鯨魚公司，竟意
    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業務侵占之犯意，分別為以下犯
    行：(一)於110年7月28日，在上址租屋處，以「謝玗均以每
    月租金新臺幣（下同）4萬5,000元向廖唯琳承租房屋」之名
    義，向廖唯琳及謝玗均收受仲介服務費共6萬1,500元，並將
    款項侵占入己，使飛行鯨魚公司受有該筆款項之損害。(二)
    於111年4月10日，在上址租屋處，以「林巧薇以每月租金4
    萬3,000元向廖唯琳承租房屋」之名義，向廖唯琳及林巧薇
    收受仲介服務費共6萬4,500元，並將款項侵占入己，使飛行
    鯨魚公司受有該筆款項之損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6條
    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嫌云云。
二、按案件由犯罪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管轄；
    無管轄權之案件應諭知管轄錯誤之判決，並同時諭知移送於
    管轄法院；管轄錯誤之判決，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
    訟法第5 條第1 項、第304 條、第307 條分別定有明文。次
    按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係以起訴時為標準，有最高
    法院48年度台上字第837號判決意旨足資參照。
三、經查，依起訴意旨，被告犯罪地在新北市新店區，而檢察官
    於112年3月21日向本院起訴時，被告之住所在新北市○○區○○
    路000巷0弄0號3樓(被告之住所迄今仍在該處，有戶役政資
    訊網站查詢-個人基本資料可稽)，再其於警、偵訊時，從未
    陳明在本轄之居所。又依卷附台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
    ，檢察官上開向本院起訴時，被告並無在監在押。綜上，被
    告之住、居所及所在地均不在本轄，檢察官逕向無管轄權之
    本院起訴被告上開犯行，揆諸上開規定，自有未合，爰依上
    開規定，不經言詞辯論程序，逕為管轄錯誤及移轉管轄之判
    決。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4 條、第307 條，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1　　日
                刑事審查庭審判長法  官  馮浩庭
　　　　　　　　　　　          法  官  林慈雁
　　　　　　　　　　　          法  官  曾雨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思妤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2　　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審易字第605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蘇家億


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75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管轄錯誤，移送於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理  由
一、起訴意旨略以：被告蘇家億前於告訴人呂理賢所經營之飛行鯨魚有限公司板橋直營店（址設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下稱飛行鯨魚公司）擔任業務，負責媒介房屋租賃，為從事業務之人。廖唯琳於民國110年7月前委託飛行鯨魚公司仲介其所有、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號之房屋租賃，並由蘇家億負責，其明知應將仲介服務費上繳飛行鯨魚公司，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業務侵占之犯意，分別為以下犯行：(一)於110年7月28日，在上址租屋處，以「謝玗均以每月租金新臺幣（下同）4萬5,000元向廖唯琳承租房屋」之名義，向廖唯琳及謝玗均收受仲介服務費共6萬1,500元，並將款項侵占入己，使飛行鯨魚公司受有該筆款項之損害。(二)於111年4月10日，在上址租屋處，以「林巧薇以每月租金4萬3,000元向廖唯琳承租房屋」之名義，向廖唯琳及林巧薇收受仲介服務費共6萬4,500元，並將款項侵占入己，使飛行鯨魚公司受有該筆款項之損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嫌云云。
二、按案件由犯罪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管轄；無管轄權之案件應諭知管轄錯誤之判決，並同時諭知移送於管轄法院；管轄錯誤之判決，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5 條第1 項、第304 條、第307 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係以起訴時為標準，有最高法院48年度台上字第837號判決意旨足資參照。
三、經查，依起訴意旨，被告犯罪地在新北市新店區，而檢察官於112年3月21日向本院起訴時，被告之住所在新北市○○區○○路000巷0弄0號3樓(被告之住所迄今仍在該處，有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個人基本資料可稽)，再其於警、偵訊時，從未陳明在本轄之居所。又依卷附台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檢察官上開向本院起訴時，被告並無在監在押。綜上，被告之住、居所及所在地均不在本轄，檢察官逕向無管轄權之本院起訴被告上開犯行，揆諸上開規定，自有未合，爰依上開規定，不經言詞辯論程序，逕為管轄錯誤及移轉管轄之判決。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4 條、第307 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1　　日
                刑事審查庭審判長法  官  馮浩庭
　　　　　　　　　　　          法  官  林慈雁
　　　　　　　　　　　          法  官  曾雨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思妤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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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